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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预计的业绩

:

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００％ － １５０％

盈利

：

５３２７．９４

万元

二、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项目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68� � � � � � �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1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1

月

14

日

,

在公司软件楼一层会议室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位

,

实到董事

9

位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关联董事李建明、陈长生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二、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的意见和保荐人发表的保荐意

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68� � � � � �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2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在公

司软件楼一层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

,

实际到会监事五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坚主持

,

会议经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

,

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对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符合公司产业战略布局需要

,

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全体股东的

利益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增资人大金仓。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

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68� � � � �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3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太极股份”

)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普华”

)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人大金仓”

)

的王珊、任永杰等骨干

员工共同与人大金仓就其增资扩股一事达成协议。 增资事宜已经人大金仓第二届股东大会

2010

年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投资定价按净资产作价法

(

评估价为

1.9776

元

/

股

),

由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编号

:

中同华评报字

(2010)

第

285

号

),

评估基准日为

2010

年

7

月

31

日

,

本次评估最

终采用成本法评估

,

评估价值为

6,294.88

万元

,

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293.27

万元

,

增值率为

25.86%,

评估增值原因为

:

人大金仓固定资产

(

主要是房产

)

、无形资产

(

主要是知识产权

)

的增值。

(

详见北京人大金

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说明

)

。 太极股份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对人大金仓进行增资

,

增资完成

后太极持有股份

2275.4854

万股

,

占人大金仓总股份

30.34%;

普华增资

2288.064

万元

,

新增股份数为

1156.9903

万股

,

增资完成后

,

普华持有股份

2780.0103

万股

,

占人大金仓总股份的

37.07%;

王珊、任永杰等

骨干员工在未来两年内分两期增资

1749.1957

万元

,

增资股份

884.5043

万股

,

加上之前自然人持有股份

后自然人持有股份总额

1862.6063

万股

,

占人大金仓总股份

24.83%,

以上王珊、任永杰等骨干员工与普华

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增资完成后人大金仓注册资本变为

7500

万元。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其中

2

名

关联董事李建明、陈长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

本次审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因人大金仓第一大股东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直属控股子公司

,

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同时为太极股份实际控制人

,

所以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

该关联交易金额在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

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

,

因此该议案仍需提交太极股份股东大会审议。

二、其他增资主体情况介绍

1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

:2

亿元人民币

地址

:

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18

号

7

号楼

3

楼

法定代表人

:

胡爱民

企业性质

: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

年

10

月

20

日

邮编

:200233

经营范围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基础软件服务

,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与零售。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人大金仓第一大股东

,

亦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直属控股子公司

,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同时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所以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是以原信息产业部直属研究院所和高科技企业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国有大型企业集团

,

主要从事国家重

要军民用大型电子信息系统的工程建设

,

重大装备、通信与电子设备、软件和关键元器件的研制生产。 目

前

,

普华股权结构如下表

: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元

）

出资比例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五研究所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合 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2

、王珊、任永杰等骨干员工

王珊、任永杰等骨干员工增资之前占人大金仓持股比例

30.73%

。 人大金仓等骨干员工在未来两年

内分两期增资

1749.1957

万元

,

增资股份

884.5043

万股

,

加上之前自然人持有股份后自然人持有股份总

额

1862.6063

万股

,

占人大金仓

7500

万总股份

24.83%

。

王珊、任永杰等骨干员工主要为人大金仓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 他们长期人大金仓从事

研发、管理工作。 王珊、任永杰等骨干员工与普华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增资内容

(

一

)

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系

2007

年

12

月

11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的

企业法人单位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183.02

万元

,

法定代表人胡爱民

,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

8

号院

4

号楼

601

室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110108000471927

。 前身为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

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由北京慧光经济技术公司及

12

位自然人发起设立。

人大金仓是我国国产数据库公司代表之一

,

致力于研发和推广具有自主产权国产数据库管理系统。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

:

数据库产品研发与推广销售、数据库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开发。 公司核心产品为金

仓数据库

KingbaseES

。

(

二

)

人大金仓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权

变化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份数

（

股

）

占比 股份数

（

股

）

占比

普华

１６

，

２３０

，

２００ ５０．９９％ ２７

，

８００

，

１０３ ３７．０７％

太极

－ － ２２

，

７５４

，

８５４ ３０．３４％

北高投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１％ 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人大世纪

２

，

２１８

，

９８０ ６．９７％ ２

，

２１８

，

９８０ ２．９６％

自然人

９

，

７８１

，

０２０ ３０．７３％ １８

，

６２６

，

０６３ ２４．８３％

合计

３１

，

８３０

，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三

)

人大金仓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以下数据摘自北京华通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通鉴

[2010]

审字

08

第

011020

号审

计报告、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立信大华审字

[2010]1367

号审计报告。

人大金仓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７

月

２００９

年

资产总额

６

，

６２０．１９ ６

，

２１０．４１

负债总额

１

，

６１８．５８ １

，

３４８．９６

净资产总额

５

，

００１．６１ ４

，

８６１．４５

营业收入

２

，

６０９．４５ ２

，

７３８．０８

营业成本

２

，

１５５．５５ ２０６０．９６

销售费用

２０２．６６ ２２０．７６

管理费用

１８８．９８ ３０２．３２

财务费用

－１２．８７ －３２．６９

营业利润

５３．９３ １０９．４８

利润总额

１４０．１５ ２４７．４４

净利润

１４０．１５ ２２２．９２

四、关于对“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 方

:

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

:

胡爱民

丙 方

:

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丁 方

: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戊 方

:

王珊、任永杰

第一条 增资扩股方案

1.1

由丙方、丁方、戊方对甲方进行增资扩股

,

将其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75,000,000.00

元

,

总股份

数为

75,000,000

股

,

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

元

;

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3,169,800.00

元

,

新增股份

43,169,

800

股。 其中

:

1.1.1

甲方净资产现值的界定详见合同附件

4,

由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

编号

:

中同华评报字

(2010)

第

285

号

)

和合同附件

5,

北京华通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

报告》

(

编号

:

华通鉴

[2010]

审字第

011020

号

)

。 根据上述报告

,

甲方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62,948,800.00

元

,

折

合

1.9776

元

/

股。

1.1.2

本次增资完成后

,

新老股东按照增资后的股权比例行使股东权益

,

在本次增资前以及因本次增

资所产生资本溢价部分作为甲方的资本公积金。

1.1.3

丙方以现金人民币

$11,569,903.00

元认购甲方新股

11,569,903

股

,

丙方于增资扩股后对甲方的

持股比例为

37.07%

。 新股为普通股

,

与乙方所持股份同股同权。

1.1.4

丁方以现金人民币

$22,754,854.00

元认购甲方新股

22,754,854

股

,

丁方于增资扩股后对甲方的

持股比例为

30.34%

。 新股为普通股

,

与乙方所持股份同股同权。

1.1.5

戊方以现金人民币

$8,845,043.00

元认购甲方新股

8,845,043

股

,

戊方于增资扩股后对甲方的持

股比例为

24.83%

。 新股为普通股

,

与乙方所持股份同股同权。

1.2

根据本合同第

1.1.1

条所界定之甲方净资产价值

,

本次增资甲方资本溢价总值为

31,118,600.00

元。 丙方、丁方、戊方在认购甲方新股后

,

将按对等原则以现金方式投入资本溢价并计入甲方资本公积。

1.2.1

丙方按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应投入资本溢价的资金为人民币

$11,310,737.00

元。

1.2.2

丁方按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应投入资本溢价的资金为人民币

$22,245,146.00

元。

1.2.3

戊方按本合同第

1.2

条约定应投入资本溢价的资金为人民币

$8,646,914.00

元。

1.3

在丙、丁、戊方按本合同约定完成出资义务并验资后

,

甲方的全体股东于

5

个工作日内召开股

东大会

,

审议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

并按本合同的规定及新的公司章程规定改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新老股东有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

同时承担股东应尽之义务和责任。

1.4

各方原则一致认同重组后甲方仍承继原业务

,

以开发、销售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数据库及相关

解决方案及服务为主业。

第二条 重组后的甲方董事会构成

2.1

重组后的甲方董事会由

7

人组成。 其中

,

丙方提名

3

人

,

丁方提名

2

人

,

戊方提名

1

人

,

原股东人

大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名

1

人

,

经公司新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2.2

董事长由丙方提名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

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

第三条 重组后的甲方监事会构成

3.1

重组后的甲方监事会由

5

人组成。 其中

,2

名监事由职工代表

(

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

担任

,

其

他人选由丙方提名

2

人

,

丁方提名

1

人

,

并经公司新的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3.2

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第四条 出资期限

4.1

丙方保证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第

1.1.3

条约定的新股认购款全部汇入甲

方指定的银行验资账户

,

将本合同第

1.2.1

条约定的资本溢价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4.2

丁方保证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第

1.1.4

条约定的新股认购款全部汇入甲

方指定的银行验资账户

,

将本合同第

1.2.2

条约定的资本溢价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4.3

戊方保证在本合同签定后二年内分二次将本合同第

1.1.5

条约定的股份认购款全部汇入甲方指

定的银行验资账户

,

将本合同第

1.2.3

条约定的资本溢价款全部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戊方汇入上述

款项的具体时间及款项数额将按照工商部门要求在验资报告中明确。

4.4

戊方在规定的时间内缴纳投资款

,

如果按规定未能及时缴纳投资款

,

建议方案

:1

、减少甲方的注册

资本

2

、由甲方法人股东

(

即本合同的丙方和丁方

)

按各自股权比例进行认购

3

、由甲方股东会决议通过的

其他方式进行处理。

第九条 违约事项

9.1

各方均有义务诚实信用、全面遵守和履行本合同。

9.2

任何一方如果没有全面履行其按照本合同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

应当赔偿由此而给非违约方造

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该经济损失为一切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

包括但不限于因此而支付全部诉讼费用和合

理的律师费用

)

。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完成后

,

将通过资本纽带

,

实现太极股份与人大金仓的资源整合

,

通过太极股份行业客户资

源和解决方案优势

,

拉动人大金仓在数据库产品研发及市场应用方面的快速发展

,

同时把握国家基础软

件重大专项契机

,

增强人大金仓研发资金实力

,

做大做强数据库专业企业

,

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

对太极股份而言

,

通过增资参股人大金仓

,

太极股份将能够实现产业链的延伸

,

为各行业解决方案尤

其是在党政等高度涉密行业解决方案

,

补充自主软件产品

,

优化产业结构

,

最终提高产业竞争力

,

提高盈利

能力。同时

,

通过双方在软件研发方面的技术协同

,

增强太极股份平台研发实力

,

提高太极股份一体化信息

技术服务能力。

目前国产数据库的市场占有率较低

,

行业用户对国产数据库的接受程度有待提高

,

因此增资人大金

仓有一定风险。 但预测未来

3

年内这种局面会有明显改观

,

尤其有国家“核高基”专项的扶持。

六、公司承诺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承诺

:

在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向人大金仓增

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符合公司产

业战略布局需要

,

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增资人大金仓。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向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是基于对人大金仓《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基础上作出的合理增资

,

符合公司产业战略布局需要

,

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本次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实施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元

增资人大金仓

,

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保荐机构认为

: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使用超募资金

4500

万向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事项

;

公司已对超额

募集资金部分实行专户管理

,

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同时承诺本次增资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本次增资的

实施符合公司产业战略布局需要

,

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 该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

3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4

、监事会签字确认的核查意见

;

5

、公司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

6

、关于对“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合同”

;

7

、北京华通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人大金仓

2010

年

1

—

7

月审计报告

(

华通鉴

[2010]

审字

08

第

011020

号

);

8

、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人大金仓

2009

年审计报告。

(

立信大华审字

[2010]1367

号

);

9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编号

:

中同华评报字

(2010)

第

285

号

);

10

、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说明》。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68� � � � � 证券简称:太极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4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软件楼一层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

月

26

日

4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

、参加会议的方式

: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

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对象

:

1

、凡

2011

年

1

月

26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会议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可以书面授

权方式

(

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

)

委托一名代理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4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四、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1

、登记方法

:

(1)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凭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3)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4)

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并写清联系电话。

2

、会议登记时间

:2011

年

1

月

27

日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5:30;

3

、登记地点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软件楼六层证券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31

日上午

9:30

至

11:

30,

下午

13:00

至

15:00;

2

、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

代码

:362368

。 投票简称

:

太极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输入买入指令

;

(2)

输入证券代码

362368;

(3)

在

"

买入价格

"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对应申报价格

,1.00

元代表议案

1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

申报价格为

:

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

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北京人大金仓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１．００

(4)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5)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

、计票规则

(1)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

动撤单处理。

(2)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

,

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3)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5

、投票举例

(1)

股权登记日持有 “太极股份”股票的投资者

,

对公司议案投同意票

,

投票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委托价格 委托股数

３６２３６８

太极投票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30

日

15:00

至

2011

年

1

月

31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

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

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太极投票”

;

(2)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

(3)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六、其他事项

1

、联系电话

:010

—

51616309

传 真

:010

—

51616309

联系人

:

柴永茂、郑激运、陈宗远

邮政编码

:100083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11

号软件楼六层

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会期半天。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对本次会议各项议案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日期

:2011

年

×

月

×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

证券代码:600644 � � � � �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 � � � 编号:临 2011-01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长廖政权、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孙志远、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霞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10

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会计数据

(

单位

:

万元

)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比期初增

减

（

％

）

总资产

３６２

，

３２３．８７ ３３３

，

５６１．０８ ８．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７２

，

２２３．１３ ６７

，

３６１．７９ ７．２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２ ２．０６ ７．２２

二、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本期比上期增减

（

％

）

（

相对数直接相减

）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７

，

９０９．８４ ９３

，

７４２．９３ ８９．７８

营业利润

９

，

４３８．１３ ７

，

０４８．４３ ３３．９０

利润总额

９

，

９９１．１２ ９

，

０５４．１３ １０．３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２４２．６１ ５

，

６７８．３１ ９．９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

，

０７２．１０ ５

，

２８８．４９ １４．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９ ０．１７ ９．９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８６ ８．４３

增加

０．４３

个百分点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签字并盖章的业

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 � �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1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

上午

10

时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武永强先生主持

,

应参会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会的董事

9

名

,

出席

人数达到法定要求。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公司分别持有深圳煜城鑫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煜城鑫”

)67%

的股份、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德方纳米”

)5%

的股份

,

煜城鑫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德方纳米为公司的参股公司。

煜城鑫成立于

2009

年

,

是国内专业生产动力锂电池产品的企业

,

主要生产及销售大容量、高功率型

锂离子动力电池。德方纳米成立于

2007

年

,

经营范围为纳米粉体材料试剂、纳米粉体标准样品、纳米材料

产品

(

均不含限制项目

)

的研发、销售

,

并在动力电池关键材料———正极材料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

同时构成

煜城鑫生产锂电池所需上游原材料。 鉴于煜城鑫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需向德方纳米采购原材料

,

双方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签订了

2011

年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采购框架协议》。

由于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李让先生同时兼任德方纳米董事

,

煜城鑫与德方纳米之间的上述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李让回避表决

,

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

8

人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日常关

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

公司日常经营中需向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吉之光”

)

采购原材料

,

双方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签订了

2011

年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采购框架协议》。

由于武永刚、武永平分别持有吉之光

80%

和

20%

的股份

,

二人与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武永强先

生分别为兄弟、姐弟关系

,

公司与吉之光之间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

关联董事武永强回避表决

,

有表决权的非关联董事

8

人

,

同意

8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日常关

联交易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议案》。

2008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第一季度

,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行业周期调整等外部因素影响

,

无刷直

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研发及客户认证所需时间延长

,

且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比公司原计划时间

晚半年

,

对生产设备及前期费用、流动资金的投入相应顺延。 因此

,

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

公司决定对无

刷直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建设周期进行调整

,

并经

201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

将项目计划完成时间由

2008

年

6

月调整至

2010

年

12

月。

该无刷直流电机及智能控制项目产品属于高效电机

,

符合国家节能环保的政策。 但目前由于产品比

较高端

,

价格高于拟替代的普通电机

,

市场启动较慢

;

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

产品技术存在一定难度

,

研发及

客户认证时间长于预期。出于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慎原则

,

公司计划待产品获得客户认可、市场需求启动

时

,

再加大设备投入。因此

,

公司决定继续调整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建设周期

,

将项目计划完

成时间延长至

2011

年

12

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关于调

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

公司《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经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11

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

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公司对《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下称

“原制度”

)

进行修订

,

修订说明如下

:

1

、原制度名称《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修改为《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原制度正文中所有的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套期保值业务” 均修改为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2

、原制度第二条修改为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从事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要目

的

,

不得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本制度所称远期外汇交易是指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

在银行办理的规

避和防范汇率风险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包括远期结售汇业务、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等。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

,

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

和期限

,

到期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的业务。

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是指在委托日同时与银行约定两笔金额一致、买卖方向相反、交割日期不同的

人民币对同一外币的买卖交易

,

并在两笔交易的交割日按照该掉期合约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的结

汇或售汇业务。

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指由境外银行充当中介机构

,

供求双方基于对汇率目的

(

或预期

)

的不

同

,

签订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合约

,

该合约确定远期汇率

,

合约到期时只需将该汇率与实际汇率差额

进行交割清算

,

无需对本金进行交割的业务。

3

、原制度第四条修改为

: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控股子公司进行远

期外汇交易业务视同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适用本制度。 但未经公司同意

,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得操

作该业务。

4

、原制度第七条修改为

:

公司进行远期外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外币收款预测及进口付款预测

,

远

期外汇交易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外币收款的预测金额或进口付款预测量

,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交割

期间需与公司预测的外币回款时间或进口付款时间相匹配。

5

、原制度第十三条第

6

项修改为

:6

、公司财务部应要求合作金融机构定期向公司提交交易清单

,

并

在每笔交割到期前及时通知和提示交割事宜。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修订后的制度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远期外汇交易

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以境内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

,

进行折

合不超过

3000

万美元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的《关于开

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9000

万

元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总额度为人民币

9000

万元的

综合授信

,

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其中

,

流动资金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累计金额不超过

7000

万元

(

流动资金贷款最高不超过

5000

万元

)

。 授信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 �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2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

月

4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通知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戴惠娟女士主持

,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到监事

3

名。 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决策

,

是根据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作出的

,

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

,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有利于实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

,

符合公司的发展需要。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 �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3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

时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关于

与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 根据日常经营需要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煜城鑫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煜城鑫”

)

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德方纳米”

)

签

订了

2011

年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采购框架协议》、公司与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吉之光”

)

签订了

2011

年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采购框架协议》。

公司董事会就《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表决

时

,

关联董事李让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公司董事会就《关

于与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武永强回避表决

,

非关联

董事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亦发表了相应的独立意见。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为

: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

细分

关联人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合同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的总

金额

（

单位

：

万元

）

采购原材料

动力电池正极

材料

德方纳米 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采购原材料 发光显示器件 吉之光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９２７．５９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吉学文

;

注册资本

:325.3012

万元

;

经营范围

:

纳米粉体材料试剂、纳米粉体标准样品、纳米

材料产品

(

均不含限制项目

)

的研发、销售

;

纳米磷酸铁锂的生产

(

生产场地执照另行申办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 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

深南大道

10128

号南山软件园东塔楼

2701-2704

。

德方纳米

2010

年的财务情况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为

2302

万元

,

净资产为

1861.46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

为

714.97

万元

(

不含税

),

净利润为

-379.65

万元。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分别持有煜城鑫

67%

的股份、持有德方纳米

5%

的股份

,

煜城鑫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德方纳米

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李让同时兼任德方纳米董事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

订

)10.1.3

条第

(

三

)

项规定的情形。

(3)

履约能力分析

德方纳米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正常

,

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磷酸铁锂正极材料是目前批量供应

市场的主要产品

,

且相比其他同类产品更具性能优势。 在统一的应付款条件下

,

德方纳米具备及时保质交

付产品的能力。

2

、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武永刚

;

注册资本

:50

万元

;

主营业务

:

光光电器件、电子元件、电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销

售

,

数码管的生产

(

凭深宝环批

[2010]680326

号环保批复经营

)

、销售

,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

以上项目均不含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

);

住所

: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田心路上屋坑尾

园岭工业区巧通工业园厂房

(A

栋、

B

栋

)B

栋三楼西侧。

吉之光

2010

年的财务情况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为

571

万元

,

净资产为

8.5

万元

,

主营业务收入为

862

万元

(

不含税

),

净利润为

6.5

万元。

(2)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武永刚、武永平分别持有吉之光

80%

和

20%

的股份

,

二人与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长武永强分别为

兄弟、姐弟关系

,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10.1.5

条第

(

四

)

项规定的情形。

(3)

履约能力分析

吉之光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正常

,

其主要经营数码管等发光显示器件

,

具备一定的生产交付能力

;

而发

光显示器件不属于公司主要原器件

,

每批次采购数量少

,

需要供应商很好的配合。在统一的应付款条件下

,

吉之光具备及时保质的向公司交付产品的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定价政策为

:

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

,

参照市场价格定价

;

在无市场可

比价格的情况下

,

以成本加成或协议方式定价。 上述关联方并承诺

,

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将以最低价格供

货。

2

、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煜城鑫与德方纳米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签订了《采购框架协议》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有

效期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双方约定合同期内交易总额累计不超过

500

万元。

公司与吉之光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签订了《采购框架协议》

,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有效期

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双方约定合同期内交易总额累计不超过

1500

万元。

以上协议对订单、价格承诺、产品验收、质量保证及责任、定价与结算、违约责任、争议解决等条款也

作出了约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关联交易目的

(1)

正极材料是煜城鑫生产动力锂电池产品的关键原材料。 德方纳米生产的纳米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

在材料粒径的均一性、批次稳定性、导电性、所制成电池大功率充放电特性和超低

(-40℃)

充放电性能等

方面较其他同类产品更具优势

;

且由于公司参股德方纳米

5%

的股权

,

可优先获得其产品和技术支持

,

德方

纳米同时承诺将在同等交易条件下以最低价格优先供货。以上

,

有助于煜城鑫在原材料获取上更加便捷、

优质

,

保证正常的生产经营。

(2)

鉴于发光显示器件不属于公司主要原器件

,

每批次采购数量少

,

需要供应商的及时有效配合

,

公司

向主要经营数码管等发光显示器件的吉之光采购该类原材料。 在统一的应付款条件下

,

吉之光能够及时

保质的向公司交付产品

,

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进度不受影响。

2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

,

与关联方的交

易行为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

且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依据市场条件公平、合理确定

,

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煜城鑫与德方纳米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

,

预计交易金额较低

;

公司与吉之光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的交易金额分别为

7,873,369.90

元、

4,169,913.04

元和

3,954,203.42

元

,

占年度采购比例分别为

1.52%

、

0.95%

和

1.05%,

交易金额很低

,

占公司同类业务的比例非常低。 因此

,

上述关联交易基本对公司的

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

,

公司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

(

袁成第、邓志东、潘秀玲、汪争平

)

于

2011

年

1

月

7

日对上述关联交易事前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1

、程序性

: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发出会议通知

,2011

年

1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

案》、《关于与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就《关于控股子公司

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李让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

事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

公司董事会就《关于与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签

订

<

采购框架协议

>

的议案》表决时

,

关联董事武永强回避表决

,

非关联董事以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2

、公平性

: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煜城鑫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与

深圳市吉之光电子有限公司的交易属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

交易内容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确定

,

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未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六、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39� � � � � �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4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

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议案》

,

将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

建设周期延长至

2011

年

12

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07

年

6

月

1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字

[2007]135

号核准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A

股

) 1808

万股

,

每股面值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

10.4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

18,947.84

万元

,

扣除发行费

用

1,620.61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

17,327.23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电子智能控制产品生产技术改造及

产能扩大项目”和“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为

15,549.33

万元。 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

,

募集资金净额超出投资总额部分

1,777.90

万元已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项

目承诺投资

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节余募集资

金

项目原预计

达到可使用

状态日期

项目现预计达

到可使用状态

日期

电子智能控制产品

生产技术改造及产

能扩大项目

１１

，

０６８．４３ ９

，

３３５．８

０．００

（

节余资

金详情见备

注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已完成

无刷直流电机及其

智能控制器项目

４

，

４８０．９０ ２５５１．３３ １

，

９２９．５７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合计

１５

，

５４９．３３ １１

，

８８７．１３ １

，

９２９．５７ － －

备注

:

电子智能控制产品生产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大项目完成时

,

节余募集资金为

1,732.63

元

;

经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将该笔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并于

2010

年

9

月完成实际划

转。

二、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原因

2008

年下半年至

2009

年第一季度

,

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行业周期调整等外部因素影响

,

无刷直

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研发及客户认证所需时间延长

,

且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比公司原计划时间

晚半年

,

对生产设备及前期费用、流动资金的投入相应顺延。 因此

,

在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

公司决定对无

刷直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建设周期进行调整

,

并经

201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09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

将项目计划完成时间由

2008

年

6

月调整至

2010

年

12

月。

该无刷直流电机及智能控制项目产品属于高效电机

,

符合国家节能环保的政策。 但目前由于产品比

较高端

,

价格高于拟替代的普通电机

,

市场启动较慢

;

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

产品技术存在一定难度

,

研发及

客户认证时间长于预期。出于对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慎原则

,

公司计划待产品获得客户认可、市场需求启动

时

,

再加大设备投入。因此

,

公司决定继续调整无刷直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建设周期

,

将项目计划完

成时间延长至

2011

年

12

月。

此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 该项目符合国家

的产业政策

,

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

且市场开拓虽然较慢

,

但仍取得了一定进展

,

公司看好该项目市

场前景并将坚定实施。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袁成第先生、邓志东先生、潘秀玲女士及汪争平先生认为

:

公司基于自身发展以及外部

市场因素

,

有计划地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

,

有利于充分发挥产能

,

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

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调整后的建设周期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

其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 因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是根据项目实施具体情况作出的谨慎决

定

,

调整后的建设周期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

其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

关规定

,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

,

我们同意该事项。

五、保荐机构意见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光大证券”、“本保荐机构”

)

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人

,

已于

2009

年末完成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无刷直

流电机及其智能控制器项目”至今尚未完工

,

且计划调整该项目的建设周期至

2011

年

12

月

,

根据相关规

定

,

光大证券对此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看好无刷直流电机及智能控制项目并将坚定实施

,

但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谨慎调整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周期

,

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此次调整事宜

;

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此项议案无异议

,

同

时

,

提醒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合规程序。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3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周期的议案》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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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远期结售

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远期结

售汇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的议案》、《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

公司拟于

2011

年度开展外币远期外汇交易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概述

1

、公司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是以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以及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前提

,

在未来约定时间以约定汇率水平卖出人民币买入美元或港币

,

或者买入人民币卖出美元或港币的交易行

为。

2

、公司拟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以境内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

,

进行折合不超过

3000

万美元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3

、公司拟于境内以境内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进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公司全资子公司拓邦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拓邦”

)

拟于香港以境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进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公司与

香港拓邦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总额折合不超过上述

3000

万美元的限额。

二、与交易有关的具体协议

1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止

,

公司及香港拓邦未发生任何形式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2

、截至目前

,

公司及香港拓邦尚未与任何交易对手方就新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合约达成任何形式的

合同、协议以及意向。

3

、根据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规定

,

公司财务部负责与拟合作的交易对手方

就交易金额、交易条件、交易账户等内容具体协商

,

在时机成熟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董事会提出实施

计划。 每与交易对手方签署一笔具体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合约

,

或者框架性协议

,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履

行信息披露业务

,

及时披露合约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均以商业银行对交易对手方

,

与公司及香港拓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目的

(1)

经与主要客户的协商、确认

,

订单规模的增加将使公司

2011

外币收入及外币付款需求增加。

(2)2010

年下半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水平继

2008

年大幅度波动以来

,

人民币汇率持续呈升值趋势。

综上

,

公司拟进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目的是为规避和防范由于外币收入及借款的增加、以及外币兑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的风险

,

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

,

在汇

率发生大幅波动时

,

公司仍保持稳定的利润水平。

四、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品种

公司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只限于从事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美元、港币

,

开展

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远期结汇业务。

五、拟投入资金及业务期间

公司拟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以境内外商业银行作为交易对手方

,

进行折合不超过

3000

万

美元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公司将在上述业务期间的总授信额度内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

除根据银行规定缴纳一定比例的保

证金外

,

不需要投入其他资金

,

该保证金将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

,

不涉及募集资金。 缴纳的保证金比例根据

与不同银行签订的具体协议确定。

六、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

1

、汇率波动风险

:

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

,

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

率

,

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

,

造成汇兑损失。

2

、内部控制风险

:

远期外汇交易专业性较强

,

复杂程度较高

,

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

、客户违约风险

:

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

,

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

,

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

导致公司损失。

4

、回款预测风险

:

销售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

,

实际执行过程中

,

客户可能会调整

自身订单和预测

,

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

,

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七、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会采用财务部提供的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

,

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

汇率进行锁定

;

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

,

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

,

公司会提出要求

,

与

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

,

对交易操

作原则、审批权限、内部管理及操作流程、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披露等

做出明确规定。 根据该制度

,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

,

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

,

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

,

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

,

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3

、为防止远期外汇交易延期交割

,

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

,

积极催收应收账款

,

避免出现应收账

款逾期的现象

,

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4

、公司进行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必须基于公司的外币收款预测

,

远期外汇交易合同的外币金额不得超

过外币收款的预测金额

,

将公司可能面临的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5

、根据第三届董事会

2011

年第

1

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及相关制度规定

,

董事会要求公司及香港拓邦未

来所进行的所有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必须与明确的贷款合同相对应

,

或者未来所有的远期外汇交易合约必

须实现金额相等、方向相反的一一对应关系

,

以切实达到符合生产经营实际需要、风险收益锁定的目的

;

严

格禁止任何金额的单向、存在风险敞口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行为

,

以确保交易行为的科学、合理。

八、对公司的影响

:

鉴于

:

(1)

公司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行为是以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为目的的

;

(2)

公司董事会提出了具体的风险控制要求

;

(3)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会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

查。

综上

,

预计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行为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将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8

2011

年

1

月

15

日 星期六

股票简称：建峰化工 股票代码：000950� � � � � 编号： 2011-001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化项目试生产及天然气供应持续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自

2010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二化天然气供应情况后，多次接到投资者及媒体的电话咨询，现对二化

项目试生产及天然气供应持续披露如下：

截止目前，二化装置仍处于停产待气状态，公司按照技术要求进行了恰当的维护。 自

2010

年

10

月份以

来，重庆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给予了更大力度的支持，多次与供气方协商，得到了理解和支持。

本公司将对二化项目恢复供气和试生产的确切时间予以持续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月 14 日


